
中原大學學生英文畢業門檻作業細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至大四仍未通過正式英文檢

定考試之學生，在下列各款

條件皆滿足狀況下，可參加

語言中心辦理之「英文能力

檢定會考」，通過此會考即

具畢業資格。 

(一) 須具三次（含）以上正式英

檢考試未通過之成績證明。 

(二) 畢業科系所需之共同英文

必修課程(英文(一)、英文

(二)、英語聽講(一)、英語聽

講(二)、實用英文(一)及實用

英文(二))皆須修習通過或

完成抵免、抵認。 

(三) 須修習過至少一項第三條

所列之英檢相關選修課程。 

(四) 完成語言中心規定之自學

方案與時數要求。 

    101 及 102 學年度學士班入

學學生，於符合前述四款之

任二款者，得參加語言中心

辦理之「英語能力檢定會

考」；101 學年度學士班入

學學生第一款得為具一次

(含)正式英檢考試未通過之

成績證明。 

四、至大四仍未通過正式英文檢

定考試之學生，在下列各款

條件皆滿足狀況下，可參加

語言中心辦理之「英文能力

檢定會考」，通過此會考即

具畢業資格。 

(一) 須具三次（含）以上正式英

檢考試未通過之成績證明。 

(二) 英文相關必修課程皆須修

習通過。 

(三) 須修習過至少一項第三條

所列之英檢相關選修課程。 

(四) 完成語言中心規定之自學

方案與時數要求。 

    101及 102 學年度學士班入

學學生，於符合前述四款之

任二款者，得參加語言中心

辦理之「英語能力檢定會

考」；101 學年度學士班入

學學生第一款得為具一次

(含)正式英檢考試未通過之

成績證明。 

 

為讓條文說明更清楚，

修改第四條之第二項文

字，說明修習之共同英

文必修課須為畢業科系

所需，並詳列課程名稱。 

六、本細則不適用於應用外國語

文學系、美國天普大學商學

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及美

國威大密爾瓦基分校電機

與資訊工程雙學士學位學

程學生，其英文能力畢業門

檻由上述學系及學程另行

訂定之。 

六、本細則不適用於應用外國語

文學系學生，其英文能力畢

業門檻由應用外國語文學

系另行訂定之。 

 

由於美國天普大學商學

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及

美國威大密爾委瓦基分

校電機與資訊工程雙學

士學位學程已另訂英文

畢業門檻，因此增列學

程於條文中。 

 


